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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他獎補助要點(一) 
 宗旨:(第一點)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本校學生
關懷社會、發揮利他精神，對學校及社會之奉獻
，鼓勵各學院推行「學生利他獎」(以下簡稱本獎
項)，特訂定本要點。 

 評選單位:(第二點) 

 本獎項由各學院成立評審委員會評議之。其組織
及評議規則，由各學院自訂之，成員應包含學生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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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他獎補助要點(二) 
 經費來源:(第三點) 

 各學院頒給本獎項所需經費，自本校「學生公費
及獎勵金」項下支應。 

 (生輔組專簽、日後依學生人數之成長調整) 

 受獎對象、推薦申請程序及應具備條件:(第四點) 

 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有下列具體事蹟
之一者，得經專任教師、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社
團或學生自治團體推舉，或由學生自行向所屬學
院提出申請，經各學院評審委員會評議為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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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他獎補助要點(三) 
 (一)發揮互助精神，友愛照護同學。 

 (二)帶動良好風氣，足為青年典範。 

 (三)熱心公益活動、協助推動社會革新。 

 (四)其他利他關懷之重大事蹟。 

 獎勵名額、推舉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第五點) 

 各學院學生人數每滿200人，得有1人受領本獎項
。但各學院評審委員會得議決調整受獎人數或從
缺。 

 經各學院評審委員會審議，得於每年6月底前，自
受獎人中推舉1名參加本校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之
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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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他獎補助要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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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各院學生總

人數

可獲獎

員額

文學院 2087 883 2970 14

理學院 1558 1510 3068 15

社會科學院 1843 1125 2968 14

醫學院 1927 1437 3364 16

工學院 2035 2889 4924 24

生農學院 2338 1555 3893 19

管理學院 2078 1617 3695 18

公衛學院 158 554 712 3

電資學院 1326 2448 3774 18

法學院 758 731 1489 7

生命科學院 467 831 1298 6

各院合計 154

預算編列說明

學制別 大學部 研究所 全校學生總人數 可獲獎員額

16575 15580 32155 160

102學年各學院學生人數暨可獲利他獎員額統計表

(人數採計日:1021015)

160人*3000元=480000元



學生利他獎補助要點(五) 
 獎勵方式：(第六點) 

 本獎項頒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每名新臺幣3000元整
，並由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請各院印製獎狀並公開表揚) 

 申請補助款及核銷程序：(第七點) 

 各學院於每年6月底前，將本獎項受獎名單送交學
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獎金之核銷，由各學院於8月底前完成。 

 (生輔組負責經費管控；各學院報帳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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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他獎補助要點(六) 
 制訂程序：(第八點)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業經102年12月31日第2793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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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公告網址: 

 生輔組首頁/利他關懷專區
(http://advisory.osa.ntu.edu.tw/) 

 公告內容： 

 辦法 

 窗口 

 活動網址 

 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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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dvisory.osa.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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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各學院作業 學務處(生輔組)作業

6月底前

1.成立評審委員會、進行學生利他

獎之評議。

2.將學生利他獎受獎名單送交學生

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3.得自學生利他獎受獎人中，推舉1

名參加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之評

選。

4.規劃學生利他獎各學院院長公開

表揚事宜(頒發獎狀)。

1.專簽編列預算。

2.提醒各學院作業期程並轉送應提報

表格(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推薦表及

學生利他獎獎勵名冊)。

7月

1.學生利他獎核銷作業(8月底前完

成)。

2.配合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評審及

表揚作業。

3.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1.彙整各學院學生利他獎獎勵名冊。

2.彙整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推薦表暨

相關文件。

3.成立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審查委員

會。

4.學生利他獎經費控管登錄。

8月

1.學生利他獎核銷作業(8月底前完

成)。

2.配合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評審及

表揚作業。

3.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1.進行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審查工

作。

2.學生利他獎經費控管登錄。

9~10月

1.配合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評審及

表揚作業。

2.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1.進行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審查及表

揚作業。

2.學生利他獎經費控管登錄。

11月

1.配合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評審及

表揚作業。

2.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1.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校慶公開表揚

(頒發獎牌)。

2.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經費核銷。

12月 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經費核銷。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利他獎相關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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